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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33        证券简称：永辉超市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48 

 

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

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年 6月 15日披露了《永

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，股东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东世贸”）因自身资金需求，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

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181,500,739 股、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2%，减持期间

自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，且在任意连续

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%。 

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

公司于 2024年 9月 30日收到京东世贸发来的《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

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结果暨减持期间届满的告知函》。截至 2024

年 9 月 30 日，京东世贸已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票 102,779,000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1.13%。现将减持结果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北京京东世纪贸

易有限公司 

5%以上非第一

大股东 

736,437,197 8.11% 协议转让取得：

736,437,197 股  

 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 

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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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原因 

第一组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736,437,197 8.11% 系同一控制下的

持股主体 

宿迁涵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1,402,804 4.31% 系同一控制下的

持股主体 

合计 1,127,840,001 12.43% — 

注：宿迁涵邦于 2024年 4月 16日～2024年 7月 12日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，减持后持股

余额为 387,772,804股，详见《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完成暨权

益变动超过 1%的提示性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 2024-03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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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(一)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

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
减持比

例 
减持期间 

减持方

式 

减持价

格区间 

（元/

股） 

减持总金额

（元） 

减持完成情

况 

当前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当前持股

比例 

北京京东世纪

贸易有限公司 

102,779,000 1.13% 2024/7/8～

2024/9/30  

大宗交

易 

2.04－

2.17  

214,089,990.00 未完成：

78,721,739

股 

633,658,197 6.98% 

 

注：（1）鉴于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期间非交易日，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期间实际已经届满。（2）2024 年 9 月 27

日，公司披露了《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签署<股份转让协议>暨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《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

告书》。京东世贸和宿迁涵邦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与广东骏才国际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骏才国际”）签署了《股份购买协议》，京东世贸拟将其

持有的 367,227,196股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每股 2.35元的价格转让给骏才国际；宿迁涵邦拟将其持有的 387,772,804股上市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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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限售流通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每股 2.35元的价格转让给骏才国际。京东世贸和宿迁涵邦合计转让 755,000,000股股份。本次权益变动后京东世贸持

有公司股份为 266,431,001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94%；宿迁涵邦持有公司股份为 0股。截至本告披露日，上述协议转让事项尚未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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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  √是 □否  

 

(三)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  

 

(四)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  

 

(五)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□是 √否 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0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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